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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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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氣
品
質
模
式

IS
C

S
T

3
基
本
原
理

 

一
、
預
測
模
式

 

本
計
畫
依
據
環
保
署
公
告
之
「
空
氣
品
質
模
式
評
估
技
術
規
範
」
，
採
用
環
保
署

認
可
之

IS
C

S
T

3
模
式
，
進
行
空
氣
污
染
物
擴
散
情
形
的
模
擬
，
以
瞭
解
本
計
畫
對
附

近
環
境
空
氣
品
質
之
影
響
。

 

二
、

IS
C

S
T

3
模
式

 

IS
C

S
T

3
 
可
模
擬
長
、
短
期
空
氣
品
質
變
化
，
並
提
供
多
項
選
擇
，
而
使
模
式
的

應
用
更
具
彈
性
，
尤
其
該
模
式
的
輸
出
結
果
可
將
任
何
一
點
在
一
年
當
中
計

8
,7

6
0
小

時
的
模
擬
過
程
中
，
選
擇
每
一
網
格
點
的
最
大
小
時
值
濃
度
分
佈
列
出
，
並
可
將
其
中

最
大
值
選
出
。
此
外
，
亦
可
計
算
最
大
日
平
均
值
，
最
大
年
平
均
值
等
，
因
此
模
擬
預

測
值
可
代
表
一
年
當
中
最
惡
劣
氣
象
條
件
下
空
間
分
佈
的
最
大
值
。

 

基
本
而
言
，

IS
C

S
T

3
 
模
式
之
主
要
基
本
理
論
及
特
性
如
下
：

 

1
.大
氣
為
不
可
壓
縮
流
體

 

2
.系
統
狀
態
為
定
溫
、
定
壓

 

3
.氣
流
場
與
濃
度
為
均
勻
狀
態

 

4
.分
子
擴
散
速
率
與
紊
流
速
率
相
比
，
可
予
以
忽
略

 

5
.為
一
雙
變
數
高
斯
煙
流
方
程
式

 

6
.可
模
擬
多
重
點
源
、
線
源
或
面
源

 

7
.煙
流
上
昇
方
程
式
可
兼
顧
昇
浮
煙
流
及
噴
射
煙
流
之
特
性

 

8
.可
模
擬
鄰
近
建
築
物
渦
流
效
應

 

9
.可
適
應
地
形
對
擴
散
效
應
之
影
響
（
如
郊
區
或
巿
區
）

 

1
0

.可
同
時
計
算
各
種
平
均
時
間
之
濃
度
值
（
有
小
時
平
均
值
、
日
平
均
值
、
年
平

均
值
）

 

1
1

.具
有
可
變
換
之
濃
度
接
受
點
系
統
（

R
ec

ep
to

r 
S

y
st

em
）

 

此
外

IS
C

S
T

3
歷
經
多
次
修
正
後
，
已
能
適
用
於
預
測
高
煙
囪
在
對
流
狀
況
下
擴
散
之

能
力
。
這
些
修
正
主
要
包
括
：

 

1
.考
慮
部
份
煙
流
穿
透
高
處
逆
溫
層
之
情
況

 

2
.修
正
水
平
及
垂
直
方
向
之
擴
散
方
程
式
，
用
以
涵
蓋
煙
流
昇
浮
作
用
引
起
之
擴
散
，

並
考
慮
不
同
地
表
粗
糙
度
等
因
素

 

3
.建
立
地
形
調
整
程
式
，
藉
以
處
理
煙
流
穿
越
高
處
接
受
點
之
情
況

 

4
.改
進
煙
流
上
昇
方
程
式
，
以
便
處
理
高
煙
囪
排
放
源
在
對
流
狀
況
下
之
情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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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計
畫

IS
C

S
T

3
模
式
使
用
參
數
說
明

 

一
、
氣
象
條
件
設
定

 

擴
散
模
式
所
需
之
氣
象
資
料
包
括
：
風
向
、
風
速
、
穩
定
度
與
混
合
層
高
度
，
本

評
估
之
氣
象
資
料
採
用
環
保
署
模
式
支
援
中
心
提
供
下
載
之
數
據
（

2
0
1

7
年
板
橋
站
探

空
資
料
，
地
面
資
料
為
中
央
氣
象
局
臺
北
測
站

1
0

7
年

1
月
至

1
2
月
全
年
逐
時
資
料
，

採
用
常
年
風
向
、
風
速
及
穩
定
度
進
行
模
擬
，

2
0
0
公
尺
精
度
之
地
形
高
程
資
料
庫
）

進
行
模
擬
。

 

二
、
模
擬
範
圍
污
染
源
座
標
：
計
畫
區

(3
0

4
2
0
0
，

2
7

7
3
8
0

0
) 

三
、
模
擬
範
圍
：

3
1
公
里

(E
)×

2
6
公
里

(N
)，
網
格
間
距
為

1
0
0
公
尺

 

四
、
敏
感
受
體
點
：
大
佳
國
小

(3
0

4
0
6

8
，

2
7

7
4

0
0

4
)、
五
常
國
小

(3
0
4
7

0
5
，

2
7
7

2
9
8

3
) 

五
、
污
染
源
參
數
設
定

 

本
計
畫
對
環
境
敏
感
受
體
主
要
影
響
來
自
於
施
工
期
間
廠
房
興
建
之
空
氣
品
質

污
染
，
影
響
限
於
工
區
附
近
，
故
以
工
區
作
為
面
源
進
行
估
算
，
污
染
來
源
包
括
裸
露

面
之
塵
土
逸
散
、
施
工
機
具
排
放
。
本
計
畫
空
氣
品
質
之
評
估
係
依
據
環
保
署
公
告
「
空

氣
品
質
模
式
評
估
技
術
規
範
」
執
行
，
採
用

IS
C

S
T

3
模
式
進
行
模
擬
。
污
染
物
排
放

量
推
估
及
其
環
境
影
響
預
測
說
明
詳
報
告

7
.1

.1
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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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A

L
IN

E
4
模
式
為
環
保
署
公
告
認
可
之
模
式
之
一
，
模
式
基
本
特
色
及
適
用
性

如
下
：

 

一
、
污
染
源
種
類
：
公
路
線
源
、
停
車
場

 

二
、
污
染
物
種
類
：

C
O
、

T
S

P
、

N
O

2
及

P
M

1
0
、

P
M

2
.5
、

S
O

2
 

三
、
適
用
區
域
：
都
市
、
鄉
村
區
域

 

四
、
適
用
地
形
：
簡
單
地
形

 

五
、
適
合
模
擬
範
圍
：
傳
輸
距
離
在

5
0
公
里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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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模
擬
時
間
：
適
合

1
小
時
至

2
4
小
時
模
擬

 

七
、
模
式
種
類
：
為
一
高
斯
（

G
au

ss
ia

n
）
煙
流
模
式

 

八
、
擴
散
係
數
：
垂
直
擴
散
係
數
引
自

B
en

so
n（

1
9

8
2
）
修
正
版
本
；
水
平
擴
散
係
數
引
自

D
ra

x
le

r（
1

9
7
6
）
之
研
究

 

九
、
風
剖
面
係
數
：
可
自
行
修
改
風
剖
面
係
數
值
或
使
程
式
預
設
值
。

 

十
、
沈
澱
及
沈
降
：
沈
澱
（

S
et

el
in

g
）
及
（

D
ep

o
si

to
n
）
效
應
可
視
需
要
引
用

 

十
一
、
污
染
源
參
數
設
定

 

針
對
土
石
方
外
運
衍
生
之
車
輛
及
污
泥
水
肥
運
輸
車
輛
廢
氣
影
響
，
將
以
環
保
署

認
可
之

C
A

L
IN

E
 4

 
模
式
進
行
污
染
擴
散
模
擬
，
本
次
模
擬
保
守
估
計
運
輸
車
輛
行
經

路
線
主
要
以
濱
江
街
為
主
，
土
石
方
外
運
車
輛
以
每
小
時
最
大
量

1
5
輛
大
貨
車
旅
次

評
估
，
污
泥
水
肥
運
輸
車
輛
以
每
小
時
最
大
量

4
輛
大
貨
車
旅
次
評
估
，

 
C

A
L

IN
E

 4

模
擬
以
雙
向

3
0
車
次
及

8
車
次
進
行
設
定
，
而
車
輛
廢
氣
則
依
據
環
保
署
公
布
之

T
E

D
S

 1
0

.1
 
資
料
庫
進
行
污
染
排
放
量
估
算
。
污
染
物
排
放
量
推
估
及
其
環
境
影
響
預

測
說
明
詳
報
告

7
.1

.1
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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